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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4-034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第 4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第 4 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已于 2024年 5月 13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唐坚先生召集，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 7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王雪莲女士为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董事会同意提名王雪莲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

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王雪莲女士担任非执行董事之日起生效，直至第
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同意以临时提案的方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上披露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非执行董事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5）。

2.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陈杰女士为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董事会同意提名陈杰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陈杰女士担任非执行董事之日起生效，直至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同意以临时提案的方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上披露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非执行董事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5）。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 2024年第 4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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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名非执行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

第 4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王雪莲女士为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及
《关于提名陈杰女士为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后，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王雪莲女士（简历见附件 1）担任公
司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王雪莲女士担任非执行董事之日起生
效，直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同意提名陈杰女士（简历见附件 2）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及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陈杰女士担任非执行董事之日起生效，直至第五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为止。

董事会同意将选举王雪莲女士和陈杰女士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附件 1
王雪莲女士简历
王雪莲女士，56岁，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运输管理工程系铁道运输专业，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

研究员（正教授级）。 曾任职于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1997年加入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历任神华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路港协调部运输处副处长，计划部规划设计处副处长，战略规划部规划计划业务经
理（正处级）；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计划处处长，战略规划
部副总经理；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规划部副主任；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国
能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现任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国能经济
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一级业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王雪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附件 2
陈杰女士简历
陈杰女士，53岁，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职于鸡西矿务局、

黑龙江煤管局。 历任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生产财务处副处长，财务部综合处副处长；中国神
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资产处处长；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资产处处长；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产权部资产管理处处长，财务部综合处处长；国家
能源集团东北电力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国家能源集团辽宁电力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
员。 现任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专职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陈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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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24年 4月 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资金需

求和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继续使用不超过 5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该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投资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本公告日前 12个月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受托银行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是否到期 投资收益（元）

1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24849 3,002 2022年 12月 16日 2023年 5月 16日 是 425,209.70

2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24850 2,998 2022年 12月 16日 2023年 5月 17日 是 427,505.27

3 中国银行 7天通知存款 3,000 2023年 1月 16日 2023年 5月 25日 是 198,875.00

4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28485 14,500 2023年 2月 14日 2023年 2月 28日 是 77,863.01

5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28486 15,500 2023年 2月 14日 2023年 2月 28日 是 237,481.23

6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28768 15,010 2023年 3月 1日 2023年 9月 4日 是 3,744,287.68

7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28769 14,990 2023年 3月 1日 2023年 9月 3日 是 1,222,198.36

8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0075 4,050 2023年 3月 16日 2023年 3月 31日 是 64,375.03

9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0076 3,950 2023年 3月 16日 2023年 3月 30日 是 21,204.90

10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0655 4,010 2023年 4月 3日 2023年 7月 30日 是 584,383.78

11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0656 3,990 2023年 4月 3日 2023年 7月 31日 是 182,066.87

12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2650 6,950 2023年 4月 13日 2023年 4月 29日 是 42,652.05

13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2651 7,050 2023年 4月 13日 2023年 4月 30日 是 127,375.92

14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424 7,150 2023年 5月 8日 2023年 10月 8日 是 419,567.29

15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425 6,850 2023年 5月 8日 2023年 10月 9日 是 1,309,260.96

16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911 3,000 2023年 5月 18日 2023年 7月 30日 是 263,442.00

17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912 3,100 2023年 5月 18日 2023年 7月 31日 是 87,989.04

18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7155 3,000 2023年 8月 2日 2023年 11月 7日 是 103,643.84

19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7156 3,100 2023年 8月 2日 2023年 11月 6日 是 314,314.52

20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8369 7,350 2023年 9月 6日 2023年 12月 6日 是 678,470.45

21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8370 7,650 2023年 9月 6日 2023年 12月 7日 是 250,668.49

22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8371 7,350 2023年 9月 6日 2024年 1月 3日 是 902,135.58

23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8372 7,650 2023年 9月 6日 2024年 1月 4日 是 326,958.90

24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9477 7,140 2023年 10月 11日 2024年 2月 21日 是 966,010.7

25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39478 6,860 2023年 10月 11日 2024年 2月 22日 是 326,141.31

26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40679 3,000 2023年 11月 8日 2024年 3月 25日 是 447,460.27

27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40680 3,100 2023年 11月 8日 2024年 3月 26日 是 153,471.23

28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41883 6,860 2023年 12月 8日 2024年 3月 26日 是 817,392.49

29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341884 7,140 2023年 12月 8日 2024年 3月 25日 是 274,645.48

30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0203 5,145 2024年 1月 5日 2024年 4月 10日 是 175,916.71

31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0204 5,355 2024年 1月 5日 2024年 4月 11日 是 599,698.38

32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3023 5,390 2024年 2月 23日 2024年 5月 15日 是 145,308.49

33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3024 5,610 2024年 2月 23日 2024年 5月 16日 是 452,145.87

34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4762 4,900 2024年 3月 27日 2024年 6月 12日 否 ———

35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4763 5,100 2024年 3月 27日 2024年 6月 13日 否 ———

36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4789 4,949 2024年 3月 27日 2024年 10月 16日 否 ———

37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4790 5,151 2024年 3月 27日 2024年 10月 17日 否 ———

38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5784 4,590 2024年 4月 12日 2024年 7月 15日 否 ———

39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5785 4,410 2024年 4月 12日 2024年 7月 16日 否 ———

40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7755 3,430 2024年 5月 17日 2024年 8月 12日 否 ———

41 中国银行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7756 3,570 2024年 5月 17日 2024年 8月 14日 否 ———

二、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向银行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理财产品一
1、产品名称：（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7755；
2、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4、产品规模：3,430万元；
5、产品起息日：2024年 5月 17日；
6、产品到期日：2024年 8月 12日；
7、预期年化收益率：1.1999%或 2.9938%；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二）理财产品二
1、产品名称：（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7756；
2、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4、产品规模：3,570万元；
5、产品起息日：2024年 5月 17日；
6、产品到期日：2024年 8月 14日；
7、预期年化收益率：1.2000%或 2.9966%；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 36,100万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授权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范围。
三、备查文件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认购凭证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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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5月 17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17 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17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白山路 7号公司会议室；
（三）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由守谊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37,642,899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193%。 其中：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 231,250,5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8.0441%；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
东共 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392,3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7752%；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2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392,4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0.775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37,609,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0％；反对 6,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弃权 27,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359,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06％；反对 6,0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9％；弃权 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5％。

（二）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37,609,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0％；反对 6,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弃权 27,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359,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06％；反对 6,0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9％；弃权 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5％。

（三）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237,609,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0％；反对 6,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弃权 27,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359,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06％；反对 6,0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9％；弃权 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5％。

（四）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37,609,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0％；反对 6,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弃权 27,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359,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06％；反对 6,0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9％；弃权 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5％。

（五）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37,613,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7％；反对 2,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弃权 27,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363,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32％；反对 2,0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3％；弃权 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5％。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37,609,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0％；反对 6,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弃权 27,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359,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06％；反对 6,0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9％；弃权 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5％。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36,802,8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65％；反对 812,81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20％；弃权 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5,552,3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8592％；反对 812,81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153％；弃权 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5％。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36,095,6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89％； 反对 1,520,0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96％；弃权 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4,845,18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7960％； 反对 1,520,0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785％；弃权 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5％。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为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33,718,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484％； 反对 3,897,6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02％；弃权 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467,50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6006％； 反对 3,897,6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9739％；弃权 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5％。

（十）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
同意 237,613,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7％；反对 2,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弃权 27,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363,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32％；反对 2,0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3％；弃权 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 2024 年度薪酬发

放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37,607,1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0％；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弃权 27,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356,7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15％；反对 8,5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0％；弃权 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刘允豪律师、李亚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623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24-035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文
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减、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24-033）。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17日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17 日 9:15 至 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青龙东路 639 号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金锡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林金锡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2 人，代表股份 87,640,35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44.0265％；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8人，代表股份 68,026,30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 34.173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19,614,05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8532％。

2、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9 人，代表股份 160,4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0.0806％。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87,629,3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74％； 反对

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9,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1421％；反对 1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8579％；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87,629,3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74％； 反对

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9,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1421％；反对 1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8579％；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87,629,3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74％； 反对

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9,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1421％；反对 1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8579％；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87,629,3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74％； 反对

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9,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1421％；反对 1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8579％；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7,629,3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74％； 反对

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9,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1421％；反对 1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8579％；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7,629,3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74％； 反对

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9,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1421％；反对 1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8579％；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9,680,6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41％； 反对

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55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9,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1421％；反对 1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8579％；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7,629,3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74％； 反对

1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9,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1421％；反对 11,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8579％；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7,56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186％； 反对

7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8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5.5486％；反对 7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4.451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7,56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186％； 反对

7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8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5.5486％；反对 7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4.451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7,56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186％； 反对

7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8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5.5486％；反对 7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4.451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7,569,0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186％； 反对

7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8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9,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5.5486％；反对 7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4.451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六、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徐渊、周清
（三）结论意见：
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一）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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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4年 5月 17日在公司科研大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4年 5月 11
日以电话、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 9人，实参加董事 9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黎仁超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发起设立华西国际能源工程技术（天津）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提升公司经营绩效、积极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公司拟现

金出资 10,000万元人民币在天津发起设立华西国际能源工程技术（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天
津国际”）。 新投资设立的华西天津国际注册资本 10,000万元，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本次投资约占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6.5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相关章节条款的规定,本次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审议结果：表决票 9票，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有所变化， 且对部分成员分管业务和职责范围做了调

整，根据公司《干部管理办法》、《中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绩效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为发挥人员主观能动

性，充分体现“按绩效取酬、工资收入与公司经营挂钩”等原则，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标准适
当调整。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审议结果：表决票 9票，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董事、监事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结合物价上涨因数、独

立董事履职情况，对独立董事基本津贴标准进行适当调整，由现行的 8 万元（含税）/年调整为 10 万元
（含税）/年。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
审议结果：表决票 9票，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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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拟现金出资 10,000 万元发起设立全资子公司———华西国际能源工程技术（天津）有限公
司。

2、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提升公司经营绩效、积极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公司拟

现金出资 10,000万元人民币在天津发起设立华西国际能源工程技术（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
天津国际”）。 新投资设立的华西天津国际注册资本 10,000万元，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2、 公司于 2024年 5月 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起设立华西国际能源工程技术（天津）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次投资约占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6.5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相关章节条款的规定,本次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投资新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华西国际能源工程技术（天津）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经审核备案的名称为准）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最终以经审核备案的内容为准）：电力、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及环保设施的投资、开发、

设计、设备成套、工程建设、技术服务、运维服务（凭相关资质证书开展业务活动）；电厂工程项目总承
包；市政公用工程项目总承包；公路工程施工项目总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项目总承包；节能减排项
目总承包；环境工程项目总承包；水利水电工程项目总承包；消防设施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地基
基础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古建筑工程、环保工程和水处理项目的专业化开发、改造、投资、建设、
运营、维护、培训和咨询；工程设计及咨询；电力工程调试；对外承包工程；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建筑工

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提供施工设备服务；工程总承包服务及其他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
和试验发展；电站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国内贸易；金属材料、贵金属的生产与销售；化工产
品及原料的生产、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普通货运；仓储服务；工程施工、管理、运营咨询
服务；进出口贸易；医疗器械、建筑材料、家具、机动车的研发、制造、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和自筹资金
出资时间：根据市场拓展情况分期出资。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100%
三、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目的
天津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是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拥有北方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区位

优势明显，是连接国内外贸易市场的重要枢纽，拥有着良好的海、陆、空交通网络。 公司通过在天津投
资设立子公司，可以充分享受当地的各项优惠政策，合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区域优势，带动公司海外
市场进出口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提升公司经营水平和综合竞争力。

（二）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公司将按规定的程序办理登记注册，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2、本次投资约占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6.52%，根据市场拓展情况分期出资，对公

司当期及后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新公司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内部经营管理能力、风

险管控能力、成本费用控制能力等因素影响的风险，其未来经营业绩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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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证券”）出具的《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陈
淑绵女士因工作安排原因，不再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中信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刘梦迪女
士接替，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项目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何洋先生和刘梦
迪女士，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8 日
附件：刘梦迪女士简历
刘梦迪，女，保荐代表人，2011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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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4年 5月 10 日召开的 2023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利润分配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该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 9,917,289,033
股为基数，其中 A 股 8,275,674,256 股，B 股 1,641,614,777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
币 3.43元（含税），公司合计拟派送现金人民币 3,401,630,138.32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917,289,03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3.43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A 股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 10 股派 3.087 元；A 股持有首发后限售股、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股派 3.43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
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A股持有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B 股非居民企业、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扣
税后每 10股派现金 3.087元，持有无限售流通股的境内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 10股派 3.43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686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43 元；持股
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向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派发的现金，按照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
第一个工作日（即 2024 年 5 月 13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1 港元＝0.9089 元
人民币）折合港币兑付，未来代扣 B股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参照前述汇率折算。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 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 5月 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 5月 24日。
本次权益分派 B 股最后交易日为：2024 年 5 月 23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 年 5 月 24 日，股权登

记日为：2024年 5月 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4年 5月 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截止 2024
年 5月 28日（最后交易日为 2024年 5月 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B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4年 5月 24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 如果 B股股东于 2024年 5月 28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
行处领取。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05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2 08*****101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3 08*****548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4 08*****380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5 08*****678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 年 5 月 13 日至登记日：2024 年 5 月 23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 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将进行

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七、其他事项说明
B 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 请于

2024年 7月 31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公司将协
助返还所扣税款。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重庆市江北区东升门路 61号金融城 2号 T2栋
咨询电话：（023）67594008
传真电话：（023）67870261
九、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8 日


